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各處室進用人員查閱性侵害犯罪登記資料及不適任教育人員申請表
	進用處室
	

	擬進用人員
職稱
	□兼任教師　　    　□社團指導教師       □救生員
□專案助理人員　　  □實習老師　　     　□替代役
□臨時人員　　      □志願服務人員       □警衛人員  
□其它　　　　　　　

	必要申請

查閱事由
	一、本處（室）應業務需要，擬申請查閱本單位進用人員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及不適任人員查詢登記資料，請人事室協助核轉相關單位查閱。

二、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法，請本校相關人員對所查閱之資料負有保密義務，不得為查詢目的以外之使用且不得對查閱所知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及不適任人員為騷擾或犯罪之行為，否則依相關規定處理。

三、本案請以密件處理。

	被查閱人

資料
	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年月日日

	
	
	
	

	
	
	
	

	
	
	
	

	
	
	
	

	
	
	
	

	
	
	
	

	
	
	
	

	
	
	
	

	
	◎被查閱人資料如附件□   ◎頁數不足可自行加頁或另以列冊

	進用處室承辦人
	單位主管
	人事室
	校長

	
	
	
	


說明：
一、依「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第4條規定，「學校於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學校人員時，應確實至本資料庫及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資料庫、全國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資料庫、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不適任人員資料庫（以下簡稱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建立之不適任人員資料庫）查詢有無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情事。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藉由本資料庫定期經由查詢平臺向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及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查詢下列資料，協助學校查詢擬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之人員有無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情事：

一、性侵害或性騷擾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之紀錄。

二、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性

    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受處罰情事之紀錄。

三、依性別平等工作法建立性騷擾防治事件之資料。

      學校除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外，並應依前項規定進行查詢。

前項查詢結果確認前，擬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之人員應依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規定，申請核發警察刑事紀錄證明，當事人並應書面具結無不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之情事。」
二、相關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對所查閱之資料負有保密義務，不得為查詢目的以外之使用。

 （二）不得對查閱所知之加害人為騷擾或犯罪之行為。

三、本案務必以密件處理。

四、本表不敷使用時，請另以列冊檢附。
